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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0    证券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2022-093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特许经营协议终止 

及“两馆两中心”项目地块被政府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 12 月 30日，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常州黑牡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牡丹置业”）和三级全资子

公司常州牡丹新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新兴”）与常州市新北区

机关事务管理处签署了《常州高新区（新北区）“两馆两中心”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原签订的《常州高新区（新北区）

“两馆两中心”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协议》”）提前终止。 

同日，黑牡丹置业与常州市新北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

协议》，由常州市新北土地储备中心对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 69号地块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即“两馆两中心”项目）实施收储，项目地块收储价格暂定为人民

币 80,175.93 万元，后续双方将根据常州市新北区审计局的复核结果签订补充协

议确定最终收储价格。 

● 本次协议终止及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协议终止及收储事项已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一、特许经营协议签订及终止情况 

2017 年 8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黑牡丹置业及三级全资子公司牡丹新兴联合

体收到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发来的《常州市政府采购成交通知书》，确认黑牡丹

置业和牡丹新兴联合体为常州高新区（新北区）“两馆两中心”PPP项目的成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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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详见公司公告 2017-035）。 

2017 年 11月，黑牡丹置业和牡丹新兴与常州市新北区机关事务管理处签署

《特许经营协议》，明确特许经营期包括建设期与运营期两部分：项目建设期 3

年，运营期（不含建设期）15年；在 15年的运营期内，常州市新北区机关事务

管理处每年向黑牡丹置业和牡丹新兴支付可用性服务费及运维绩效服务费；计划

总投资约人民币 69,413万元（详见公司公告 2017-051）。 

根据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对“两馆两中心”项目进行调整的相关要求，《特

许经营协议》需提前终止，并对该项目地块进行收储。2022 年 12 月 30 日，黑

牡丹置业和牡丹新兴与常州市新北区机关事务管理处签署了《终止协议》，原签

订的《特许经营协议》提前终止。 

二、本次收储情况 

（一）本次收储概况 

2022 年 12 月 30 日，黑牡丹置业与常州市新北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国有

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常州市新北土地储备中心对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 69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即“两馆两中心”项目）进行收储，收储价格暂定为

人民币 80,175.93万元，后续双方将根据常州市新北区审计局的复核结果签订补

充协议确定最终收储价格。 

（二）本次收储方基本情况 

名称：常州市新北土地储备中心 

性质：事业单位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69号 

经营范围：负责实施新北区土地储备的具体工作。具体执行常编[2019]92号

文件规定的主要职责。 

常州市新北土地储备中心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储不构成关联

交易。 

（三）收储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常州市新北土地储备中心 

乙方：常州黑牡丹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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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储标的 

经甲乙双方商定，甲方收购乙方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 69 号地块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编号：苏（2022）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0118720 号，不动

产单元号：320411002007GB00316F01480001 等，以下简称“该地块”]，该地块

面积 30,256 平方米（约合 45.384 亩），该地块范围内现有的全部房屋及其配套

辅助设施，以及地块范围内全部的附着物均在本收购范围内。乙方应保证上述房

屋及附着物属自己所有并拥有合法所有权，并应提供相应的房屋产权证书或其它

能证明房屋权属的合法手续。 

3、收储款及支付方式 

基于前期费用测算、方案审批等基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收购该地

块的收购总价人民币（大写）捌亿零壹佰柒拾伍万玖仟叁佰元整（小写

￥80,175.93 万元）。上述收购总价包括甲方收购该地块的所有补偿费用（包括

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补偿、地块范围内的房屋和附着物补偿及因地块收购而发生

的其它一切费用）。 

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支付乙方该地块收购补偿款分壹期支付：在 2023 年

6月 30 日前支付人民币 80,175.93万元。 

甲方收购该地块的收购总价￥80,175.93 万元为暂定价格，后续双方将根据

常州市新北区审计局的复核结果签订本协议的补充协议确定本地块最终收购总

价。 

4、土地交付 

乙方同意最迟在 2023年 6月 30日前将该地块及房屋、地上附着物移交给甲

方。甲乙双方办理书面交接手续。 

5、违约责任 

乙方应按时移交该地块及房屋、附着物，若乙方不能按时移交的，每推迟一

天，按该地块收购补偿款已付总额的 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超过 60 天乙方

仍不能移交地块，则每超过一天，乙方必须支付甲方收购补偿款已付总额的 1.5‰

的违约金，甲方有权从应付乙方的其他款项中直接扣划。 

甲方若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收购补偿款，每超过一天，按拖欠乙方收购

补偿款的 1‰支付违约金；如超过 60 天甲方仍没有支付收购补偿款，则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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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按拖欠乙方收购补偿款的 1.5‰支付违约金。 

三、本次协议终止及项目地块收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两馆两中心”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终止及项目地块被政府收储事项系

根据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整体规划所开展的，属于公司新型城镇化建设业务板

块个别项目的调整，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对上述变动进行会计处理，

具体的会计处理和对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31日 


